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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问询函的回复 

 

 

广会专字[2018] G18005060378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关于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330 号）文件的要求，对相关问题的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你公司业绩修正的原因之一为部分清洁电力业务的收入确认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认

定存在偏差，请自查你公司清洁电力业务收入确认、成本核算的会计政策是否严谨合规，

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清洁电力业务收入类型 

清洁电力板块业务主要包括：EPC 光伏电站工程收入；变配电解决方案业务；中性点电

阻接地装置、逆变器及充电桩、光伏及储能系统集成等产品销售业务三大类。 

（二）核查方式及程序 

1、核查在不同销售模式下收入确认方式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2、核查收入核算真实性、完整性 

核查内容： 

1、核查清洁电力业务在不同销售模式下收入确认方式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1）EPC 光伏电站工程收入确认方法：公司按照已完成工作量占全部工作量的比例确

认工程收入。 

（2）变配电解决方案收入确认方法：变配电解决方案业务是指以电力自动化技术及整

体解决方案为基础的行业变配电设备集成业务，一般包括项目交接、方案设计、设备选型与

采购、自主核心产品制造、软件开发、现场安装和调试、项目验收、客户培训等主要环节。

公司对该类业务按照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后确认收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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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销售业务确认的时点：产品销售业务根据业务特点和收入确认原则，在货物

已经客户验收，不再对该货物实施继续管理权和有效控制，与销售该货物相关的成本已经确

定，相关的货款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的凭据时，确认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清洁电力业务的收入确认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

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 

2、核查收入核算真实性、完整性 

（1）EPC 光伏电站工程业务： 

对于 EPC 光伏电站工程业务，我们获取了《项目建设进度月报表》、《项目监理报告》、

经客户确认的《项目进度报告》。与完工进度计算表数据核对，复核确认进度相关数据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确保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况。 

（2）变配电解决方案收入 

获取公司 2017 年变配电项目清单，查阅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明细账，重点核查大额客

户的收入真实性。抽取大额项目及其他重要项目核查其相关合同以及发票、现场安装及调试

报告、项目验收报告等资料。 

（3）产品销售业务 

获取公司 2017 年的销售明细，从中抽取大额销售及其他重要销售项目核查其相关合同

以及发票、报关单、出库单、验收单等资料，确认该货物风险和报酬完全转移时点。将主要

销售客户的销售合同或销售订单，按客户分类的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上记载的品名、数量、

单价、金额等与发票、报关单等进行核查，确认是否一致。对期末大额应收账款进行发函询

证，未收到回函的执行替代测试，检查期后回款情况，以及发生额的真实性。 

另外对期末大额应收账款进行发函询证，未收到回函的执行替代测试，检查期后回款情

况，以及发生额的真实性。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光伏及储能系统集成销售业务中实际包含销售商品和提供技术服务

两个环节的，应在该等光伏储能系统集成产品客户确认公司技术服务提供完毕，与光伏储能

系统集成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完全转移至客户方后确认该等光伏储能系统集成收入。 

核查意见： 

1、我们的审计程序尚未全部完成，最终需取得全部的审计证据，才能形成相关的审计

结论。 

2、公司将不符合会计准则收入确认条件的小型光伏储能系统集成收入进行了调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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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时对外披露后，对清洁电力业务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相关规定。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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